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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大型复杂薄壁车身结构件的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大型复杂薄壁车身结构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连接与装配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高压压铸工艺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车身用大型复杂薄壁结构件（以下简称“结构件”），包括但不限于前机舱、后地板、纵梁、横梁等承力结构件。采用其他压铸工艺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铝合金结构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1182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 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

GB/T 15114 铝合金压铸件

GB/T 15115 压铸铝合金

GB/T 25745 铸造铝合金热处理

GB/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20975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3177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光滑工件尺寸的检验

GB/T 6414 铸件 尺寸公差与几何公差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1373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粗糙度参数及其数值

GB/T 25747 铝合金压铸件 X射线照相检测

QC/T 273 汽车用铝合金压铸件技术条件

T/CSAE 198 汽车用高强韧类高真空压铸铝合金材料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结构件 
结构件的最大外形尺寸（长度或宽度）不小于800 mm，或投影面积不小于0.5 m²的车身铝合金压铸结构件。

3.2 复杂结构件 
结构件的几何形状包含多个平面及曲面、具有多处加强筋和凸台、截面变化频繁或包含对插拔模等特殊结构，以传统冲压焊接方式难以一体成型的车身铝合金结构件。

3.3 薄壁结构件 thin-walled structural part

结构件的主体壁厚不大于3.5 mm，局部最薄壁厚不大于2.5 mm的车身铝合金压铸结构件。

3.4 高真空压铸 high vacuum die casting

在压射前，通过抽真空装置将模具型腔内的气体快速抽出，使模具型腔中的真空度不超过50 mbar，确保液态金属在高压作用下以较高的速度充填模具型腔，并在一定压力作用下冷却凝固而得到铸件的成形工艺。

3.5 免热处理铝合金 heat-treatment-free aluminum alloy

在压铸成形后不经热处理工艺即可满足力学性能要求的压铸铝合金材料，适用于大型复杂薄壁结构件的一体化成形。

4 分类

结构件按功能部位和受力工况分为以下两类：

——A类结构件：应用于车身承载关键部位（如前机舱、后地板骨架、纵梁、门槛梁等），承受主要载荷和安全碰撞载荷。A类结构件应采用高真空压铸工艺生产。

——B类结构件：应用于车身非关键承载部位（如横梁、支架、加强板等），承受次要载荷。B类结构件可采用常规高压压铸工艺生产。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结构件的设计应符合车身结构安全性要求和整车装配工艺要求。大型复杂薄壁结构件的设计宜采用集成化设计理念，尽可能将多个零部件集成为一个压铸件，以降低零部件数量和连接工序。

5.1.2 结构件的生产应采用高压压铸工艺，A类结构件宜采用高真空压铸工艺，以确保充型完整性和内部质量。

5.1.3 涉及碰撞安全的A类结构件应通过整车级或系统级碰撞仿真分析，满足整车碰撞安全法规要求。

5.1.4 结构件的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质理管理体系，压铸工艺参数（包括压射速度、铸造压力、模具温度、浇注温度等）应予以记录和可追溯。

5.2 材料要求

5.2.1 结构件应采用铝合金压铸材料，材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15115 或供需双方约定的技术协议要求。

5.2.2 A类结构件推荐选用高强韧类高真空压铸铝合金材料。材料在高真空压铸条件下的力学性能应满足本文件 5.6 的要求。材料的化学成分、含氢量、夹渣量等应符合 T/CSAE 198 的规定。

5.2.3 对于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材料供应商应提供免热处理的力学性能验证数据，经供需双方确认后方可使用。

5.2.4 材料的化学成分推荐值可参考附录 A。

5.3 尺寸及公差要求

5.3.1 结构件的尺寸公差等级应符合 GB/T 6414 或供需双方约定的技术要求。大型结构件线性尺寸公差宜不低于 CT10 级，关键安装定位面尺寸公差宜不低于 CT8 级。

5.3.2 结构件的形位公差（包括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同轴度等）应符合 GB/T 1182 的规定。大型结构件的平面度公差应按产品图样要求执行，典型公差宜不大于 1.0 mm/m。

5.3.3 结构件的壁厚应符合产品图样要求，主体壁厚宜控制在 3.5 mm 以内，复杂部位的局部最小壁厚应满足压铸工艺可行性要求，不宜小于 1.5 mm。

5.3.4 模具磨损引起尺寸变化的零部件，需增加模具检测与修复频次，保证尺寸公差的稳定可控。整形前后的平面度和直线度公差应在供需双方约定的范围内。

5.4 外观质量要求

5.4.1 结构件的表面应清洁，不得有裂纹、穿透性缺陷及其他影响使用的有害缺陷。

5.4.2 结构件表面的冷隔、流痕等轻微缺陷不得超过供需双方商定的限度样件，且不得出现在关键密封面或连接区域。

5.4.3 结构件的浇口、溢流槽、排气槽及飞边等应按产品图样或工艺文件要求清除，清除后表面应平整，不得损伤本体。

5.4.4 结构件的表面粗糙度应符合 GB/T 11373 的规定或产品图样要求，一般非装配表面粗糙度宜不大于 Ra 12.5 μm，关键配合表面粗糙度宜不大于 Ra 3.2 μm。

5.4.5 结构件不应有影响连接和装配的磕碰、划伤。

5.5 内部质量要求

5.5.1 结构件内部不得有裂纹、穿透性缩孔等严重影响力学性能的缺陷。

5.5.2 A类结构件应进行 X 射线照相检测，内部质量等级应按 GB/T 25747 的规定执行或满足供需双方约定的等级要求。A类结构件关键受力区域的气孔和缩松等级不宜低于 ASTM E505 等级 2，关键安全部位不宜低于等级 1。

5.5.3 结构件的内部孔隙率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A类结构件关键部位气孔率宜不大于 1.5%，B类结构件气孔率宜不大于 3.0%。

5.5.4 A类结构件应采用高真空压铸工艺生产，真空度应满足型腔内真空度不大于 50 mbar，气体卷入量应尽可能降低，以减小铸件内部气孔。对于含氢量有特殊要求的结构件，压铸用铝合金液含氢量宜不超过 0.2 ml/100g Al。

5.6 力学性能要求

5.6.1 结构件的力学性能应以同炉铝液浇注的标准压铸试棒（与压铸件采用相同的压铸方式和相同的热处理工艺）进行检测，也可按供需双方商定的本体取样方法进行检测。

5.6.2 A类结构件的力学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抗拉强度 Rm ≥ 180 MPa；

——屈服强度 Rp0.2 ≥ 120 MPa；

——伸长率 A ≥ 8% (对高强韧材料) 或 ≥ 5% (对常规材料)。

5.6.3 B类结构件的力学性能可按供需双方商定的要求执行，一般宜满足：

——抗拉强度 Rm ≥ 150 MPa；

——屈服强度 Rp0.2 ≥ 100 MPa；

——伸长率 A ≥ 3%。

5.6.4 采用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件，其铸态力学性能应不低于本标准 5.6.2 和 5.6.3 的规定。供应商应提供足以证明免热处理材料在铸态下满足要求的测试数据。

5.7 热处理与表面处理要求

5.7.1 需要进行热处理的A类结构件，应按 GB/T 25745 或供需双方商定的热处理工艺规范执行。热处理工艺包括但不限于 T5（人工时效）、T6（固溶+时效）、T7（过时效）等，具体工艺应根据结构件材料性能和功能需求确定。高真空压铸件因含气量较低，对热处理工艺应予以精确控制，避免产生气泡或变形。

5.7.2 采用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件，可不进行热处理。但供应商应提供材料在免热处理状态下的力学性能及长期稳定性验证报告。

5.7.3 对于有耐腐蚀要求的结构件，应按产品图样或技术协议要求进行表面处理（如钝化处理、阳极氧化、喷涂等），表面处理的工艺与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或供需双方的技术协议要求。电驱壳体等高集成部件在压铸完成后，表面处理（如钝化）过程中应注意防止转运磕碰，以免影响装配精度和尺寸公差。

5.7.4 表面处理后不应出现涂层脱落、起泡、腐蚀等缺陷。涂装体系宜包含前处理、底漆和面漆，以满足整车生命周期内的防护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化学成分分析

结构件用铝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分析应按 GB/T 7999 或 GB/T 20975 的规定执行，也可采用供需双方约定的其他等效分析方法。

6.2 尺寸检测

结构件的尺寸应按 GB/T 3177 或 GB/T 6414 的规定执行。检测器具的选择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对于大型结构件，可采用三坐标测量机进行全尺寸检测。

6.3 外观检查

结构件的外观质量应以目视检查为主，必要时辅以放大镜或其他检测工具，与供需双方认可的标准样件或限度样件进行比对判定。

6.4 无损检测

6.4.1 结构件的 X 射线照相检测应按 GB/T 25747 的规定执行，检测范围应覆盖结构件关键受力部位和连接区域。

6.4.2 对于有特殊内部质量要求的结构件，可采用工业 CT 或超声检测方法，具体检测要求和判定标准由供需双方约定。

6.4.3 内部气孔率和缩松等级的评价，可参照 ASTM E505 或适用的压铸件孔隙率评价标准执行。

6.5 力学性能试验

6.5.1 结构件的拉伸力学性能试验应按 GB/T 228.1 的规定执行。试棒应采用与压铸件同炉铝液、在相同压铸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标准压铸试样，或从本体上取样。

6.5.2 结构件的硬度试验可按 GB/T 231.1 或供需双方约定的硬度检测标准执行，检测位置应为结构件的指定部位。

6.6 耐腐蚀试验

对有表面处理要求的结构件，应按 GB/T 10125 进行中性盐雾试验（NSS），试验时间由供需双方约定，一般宜不低于 240 小时，试验后涂层应无起泡、脱落或明显腐蚀。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结构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结构件出厂前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逐件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按 5.4）、关键尺寸（按供需双方约定的关键尺寸清单）。

7.3 型式检验

7.3.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每一年应进行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文件 5.2、5.3、5.4、5.5、5.6、5.7 的全部技术要求和相应试验方法。

7.3.3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数量由供需双方约定。

7.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技术要求时，判为合格品。若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应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结构件的标志宜包括：供方名称或商标、产品型号/零件号、生产批次、生产日期等信息，可通过压印、激光打标或标签粘贴等方式标记。

8.2 结构件在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隔垫防护），防止相互碰撞造成磕碰、划伤和变形。

8.3 结构件的包装宜符合清洁和防锈要求，包装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及质量证明文件。

8.4 结构件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介质的仓库中，避免长期露天堆放。

9 连接与装配要求

9.1 结构件与其他零部件的连接方式（如自冲铆接 SPR、流钻螺接 FDS、螺栓连接、焊接等）应满足产品图样及装配工艺要求。

9.2 A类结构件的铆接连接点应进行抽检检测，包括铆接外观、铆接高度、底切量等，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规范。

9.3 对于采用自冲铆接的结构件，铆接前应确认铸件壁厚及连接区域质量满足铆接工艺要求，避免因铆接导致结构件开裂或连接失效。

9.4 连接完成后，应按装配工艺要求进行连接质量的检测与记录。











































附录 A
（资料性）


推荐铝合金材料化学成分

合金牌号 合金代号 Si Fe Mn Mg Ti Cu Zn Al 备注
高强韧压铸铝合金 AlSi10MnMg 9.0~11.0 ≤0.15 0.4~0.8 0.2~0.6 ≤0.15 ≤0.10 ≤0.10 余量 A类结构件推荐
免热处理高韧性铝合金 AlSi8系合金 7.0~9.0 ≤0.20 0.5~0.8 0.3~0.6 ≤0.15 ≤0.15 ≤0.10 余量 免热处理工艺
普通压铸铝合金 AlSi9Cu3 8.5~10.5 ≤1.0 0.2~0.6 0.1~0.5 ≤0.15 2.0~3.5 ≤1.2 余量 B类结构件推荐

注：具体合金成分及公差范围以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

































附 则

本标准草案由浙江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浙江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所有。

如有单位或个人对标准草案内容存在异议，请及时与浙江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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